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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67 证券简称：漳泽电力 公告编号：2020 临-003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九届十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九届十二次董事会

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1 月 13 日以电话和电邮方
式通知全体董事。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人。 会议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形成以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闻喜二期

49MW、闻喜三期 50MW 风电项目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
于投资建设闻喜二期 49MW、闻喜三期 50MW 风电项目的公告》）

2.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委
托贷款的议案》。（本议案未达到应专项披露的事项标准）

董事会同意公司通过商业银行向陕西雄风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 2677 万
元委托贷款额度， 向山西龙永太物资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 3162 万元的委托贷款额
度，向晋城市万鑫顺达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 2820 万元的委托贷款额度，向山
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山阴风电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 2000 万元的委托贷款额
度，向王坪发电公司提供人民币 6400 万元的委托贷款额度，向节能公司提供人民币
5000 万元的委托贷款额度， 以上委托贷款期限一年， 委托贷款利率不低于基准利
率。

3.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子公司融资提
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为下属子公司融资提供担
保的公告》）

4.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侯马热电分公司与大
同煤矿集团侯马发电有限公司进行关联交易的议案》。

在审议本议案时，有关联关系的董事刘文彦先生、师李军先生、常春先生回避了

表决。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正、公允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公司股东的

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有利于促进公司的经营发展，符
合公司的长远战略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
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审议相关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侯马热电分公司与大同煤矿集团侯马发
电有限公司进行关联交易的公告》。

5.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同华发电
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同
华发电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6.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提议 2020 年 2 月 6 日（周四）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提案 1 关于全资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提案 2 关于为下属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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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建设闻喜二期 49MW、闻喜三期 50MW 风电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积极响应国家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政策，扩大新能源产业规模，山西漳泽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拟由全资子公司———山西同煤新能
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公司”）投资建设闻喜二期 49MW、闻喜三期 50MW
风电项目。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本次投资额未超出
公司董事会审批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

2、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0 年 1 月 20 日，公司第九届十二次董事会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闻喜二期 49MW、闻喜三期 50MW 风电项目
的议案》。

二、投资主体情况
本次投资由新能源公司全额出资人民币 80233 万元进行投资（闻喜二期投资

39688 万元，闻喜三期投资 40545 万元），不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及新能源公司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闻喜二、三期风电项目位于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河底、裴社一带，紧邻一期风电

项目。 工程地质相对稳定，风资源较好，适宜建设风力发电项目。
闻喜二期于 2017 年 11 月 23 日取得运城市发改委《关于闻喜县宏伟风力发电

有限公司闻喜县 49MW 风电项目核准的批复》（运发改工发〔2017〕447 号）；闻喜三
期于 2018 年 11 月 19 日取得运城市发改委《关于核准河底三期 50MW 风电项目的
批复》（运发改审批发〔2018〕53 号）。

2018 年 12 月 29 日取得《关于运城闻喜河底风电场二期 49 兆瓦项目接入系统
方案的评审意见》（晋电发展〔2018〕1399 号）；2019 年 8 月 28 日取得《关于运城市闻
喜县河底三期 50 兆瓦风电项目接入系统方案的评审意见》（晋电发展〔2019〕786
号）。

四、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投资由新能源公司全额出资人民币 80233 万元，以项目 EPC 总承包方

式施行。 总承包范围为：项目风力发电并网电站的勘察、设计，设备的采购，土建工
程、安装工程的施工、调试、试运行，并包含项目土地出让金及补偿费、林地补偿费、
生产准备费等。 总承包价款包含并网发电前所有建设费用、前期费用以及项目监理
费、监造费用等。

五、本次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闻喜二、三期为闻喜风电一期项目的扩建工程，项目建成后闻喜风电总体规模

将达到 198MW，可大幅度提升该项目的规模效应，能够充分利用现有公用设施，有

效降低建设成本，缩短建设周期，同时充分利用现有运维力量，有效降低运营成本。
闻喜风电一期项目已于 5 月 31 日投产运行，根据实际运行情况，闻喜地区风资

源符合建设要求，发电量符合设计要求，继续投资建设闻喜二期 49MW、闻喜三期
50MW 风电项目可进一步利用当地优质的风电资源，扩大管控规模效应，形成公司
新的利润增长点。

六、备查文件
公司九届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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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下属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漳电同华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华发电”）拟向邮政储蓄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10000 万元，用于日常经营周转，期限 1 年，贷款利率

为基准利率上浮不超过 10%。 该融资方案需公司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
（二）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漳电同达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达热电”）拟向兴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10000 万元，用于日常经营周转，期限 1 年，贷款综合年利率不

超过 4.8%，按季付息、到期还本。 该融资方案需公司提供本息全额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三）公司全资子公司 -- 山西同煤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公司”）拟向平安银行太原分行申请授信 3 亿元，拟向浦发银行太原分行申请授信 1 亿元，拟向民

生银行太原千峰南路支行申请授信 1.5 亿元，用于日常经营周转，期限一年，以上融资方案需公司提供本息全额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四）公司下属子公司———山西漳泽电力河曲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曲公司”）拟向建设银行申请项目贷款 1.6 亿元，用于河曲光伏项目建设，期限 11 年，贷款综

合年利率综合利率不超过 5.5%。 该融资方案需公司提供本息全额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九届十二次董事会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签署相关协议文件

及办理相关手续。
二、被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一）名称：山西漳电同华发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乔建军；
注册资本：10 亿元；
经营范围：电力业务：发电业务；电力供应：售电业务；电力设施安装、维修、试验；热力生产和供应；电力技术咨询服务；电厂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及经营（不含危险品）；电

力设备的生产和销售；环保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物业服务。
股权结构：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95%
晋能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5%
（二）名称：山西漳电同达热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丽军；
注册资本：61278.6 万元；
经营范围： 电力项目开发；电能、热力（热水、热汽）的生产和销售；电厂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及经营；电力技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山西漳泽漳泽电力股份公司 51%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9%
（三）名称：山西同煤新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贾云龙；
注册资本：20.64 亿元；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新能源电力、热力项目的投资、建设；新能源电力信息咨询和技术服务；新能源电力技术及设备的开发和销售；电力设施；新能源电力工程建设

监理、设计、施工、调试实验；新能源电力设备的配套、建造、经销、运行维护、检修；电力业务：新能源电力、热力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地址：山西示范区中心北街 3号晨雨大厦 6 层。
（四）名称：山西漳泽电力河曲新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忠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 4170 万元。
经营范围：太阳能发电；风力、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建设及运营；风力、光伏发电技术咨询及服务；风力、光伏发电产品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地址：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文笔镇平阳南路 24 号
被担保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被担保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持股比例

山西漳电同华发电有限公司 544,007.10 427,130.18 116,876.92 176,974.27 19,356.03 95%
山西漳电同达热电有限公司 316171.93 299014.95 17156.99 69293.18 -3280.23 51%
山西同煤新能源有限公司 1,021,751.75 758,796.53 262,955.21 82,715.29 19,695.02 100%

山西漳泽电力河曲新能源有限公司 6753.62 1634.08 5119.55 1953.09 1589.55 100%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一）与同华发电担保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被担保对象：山西漳电同华发电有限公司；
保证期间：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借款合同借款到期日结束之日起三年。
（二）与同达热电担保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被担保对象：山西漳电同达热电有限公司；
保证期间：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借款合同借款到期日结束之日起一年。
（三）与新能源公司担保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被担保对象：山西同煤新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期间：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借款合同借款到期日结束之日起三年。
（四）与河曲公司担保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被担保对象：山西漳泽电力河曲新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期间：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借款合同借款到期日结束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1.公司本次为下属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其正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
2.董事会认为，上述被担保企业的资信状况良好，以上担保符合《公司章程》和《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3.同达热电二股东———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其所持同达热电股份提供反担保。
4.在担保期内，被担保公司以其未来收益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5.同华发电未来收益及还款能力测算:� 2020年电量销售收入 19.4亿元，计划融资 10亿，资金收入共 29.4亿。 具有可持续稳定的现金流。
同达热电未来收益及还款能力测算:预计 2020年总收入 98666万元，折旧费 14044万元，经营现金流 30344万元，具有可持续稳定的现金流。
新能源公司未来收益及还款能力测算:�期初资金余额 8067.39万元，预计每年总收入 122168.76万元，折旧费 39336.11万元，经营现金流 23173.65万元。
河曲公司未来收益及还款能力测算:�期初资金余额 90.38万元，预计每年总收入 1990万元，折旧费 750万元，经营现金流 390.25万元。
在担保期内，董事会认为上述被担保公司有能力以其未来收益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1375021.79 万元， 其中， 对合并范围外企业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191419.02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未经审计净资产的

23.94%。 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事项。
六、备查文件
1.九届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2.担保协议。
特此公告。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767 证券简称：漳泽电力 公告编号：2020 临-006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侯马热电分公司与大同煤矿集团侯马发电有限公司进行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侯马热电分公司（以下简称“侯马热电分公司”）

拟向大同煤矿集团侯马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侯马发电有限公司”）提供灰场治
理、土地开发、维保等相关服务的事宜，并签订关联交易协议共 7 份，预计总金额不
超玖仟万元整（90,000,000 元）。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因侯马发电有限公司系公司控
股股东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下属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交易已经公司九届十二次董事会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
过，有关联关系的董事刘文彦先生、董事师李军先生、董事常春先生回避了表决。 独
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名称：大同煤矿集团侯马发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云；
注册地址：山西省侯马市新田路 50 号；
经营范围：电力产品的生产；
注册资本：人民币陆仟玖佰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91140000779577988A；
主要股东：大同煤矿集团电力能源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历史沿革：大同煤矿集团侯马发电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山西省电力公司侯马发

电厂，始建于 1965 年，装机容量为 4×25MW（其中 1、2 号炉，2、3 号机 1994 年退
役，主设备及主要附属设备隶属于山西晋能集团公司，于 2007 年 3 月 18 日关停）。
2003 年国家电力体制改革时，侯马发电厂划归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是中电投集
团公司的全资企业。 2007 年，公司依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下达 2006 年第一批环
境污染末位淘汰企业及设施名单的通知》（晋政函 [2006]116 号）和山西省环境保护
局（晋环发[2007]46 号）文件精神及侯马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发电机组于 2007 年 1
月 6 日全部关停。 2012 年 12 月划归大同煤矿集团电力能源有限公司，为其全资子
公司。

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电力产品的生产， 近三年停止生产经营，2018
年营业收入 0 万元， 净利润 -2880 万元；2019 年 1-11 月营业收入 0 万元， 净资产
-29203 万元，净利润 -1751 万元。

3. 侯马发电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下属
公司，因此侯马热电分公司与侯马发电有限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4.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 29.43%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 大同煤
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侯马热电分公司以及侯马发电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为服务性质的关联交易。具体包括侯马热电分公司为侯马发电有

限公司提供灰场维保、厂区安全保卫及构筑物维护、灰场委托治理、厂区土地综合
开发服务、侯马发电有限公司出清服务、三供一业移交服务及铁路专用线拆除服务
等七项服务，预计总金额不超过 9000 万元。 具体如下：

1.侯马发电有限公司灰场为开放式河滩灰场，无有效的隔离措施，且位于城乡
结合部位，紧邻秦村，道路四通八达。 为杜绝灰场搭建临时建筑，倾倒建筑垃圾及盗
卖粉煤灰等活动，侯马热电分公司为其提供相关服务。

2.侯马发电有限公司厂址位于侯马市新田路 50 号，属于城市中心地带，自 4×
25MW 机组关停后，一直由侯马热电分公司无偿代管理。 2018 年 12 月，侯马市在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督办工作中下发了厂区整改通知单。 由于侯马发电有限公司
厂区为侯马盟书遗址，属于重点防护及检查范围，为对厂址区域进行彻底整治，侯
马热电分公司为其提供相关服务。

3.侯马发电有限公司灰场位于城乡结合部位，紧邻秦村，道路四通八达，随着近
年来环保要求的不断提高，其贮灰场已成为省、地及当地政府关注的重点，山西省
环保督查组、临汾市环境保护局及当地环境保护局均认为存在重大环保隐患，不仅
下发了灰场治理通知单，而且还进行了高层约谈，按照环保整治要求，委托侯马热
电分公司对灰场进行彻底治理提供相关服务。

4. 按照大同煤矿集团要求， 由大同煤矿集团电力能源有限公司根据其制定的
“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决策，承担制定决策责任，确保土地资产
处置合法、合规、不流失。 侯马热电分公司为此成立了项目开发部，明确了工作目
标，提供土地开发过程中的与政府协调沟通，手续办理及权益补偿合同签订等一系
列相关服务。

5.为了贯彻落实国发〔2016〕7 号文件、晋政发〔2018〕36 号文件、电力能源财务
〔2018〕79 号《关于成立公司处置“僵尸企业”领导组的通知》文件要求，推动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决策部署，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国企国资改革的总体安
排，积极稳妥处置“僵尸企业”和去产能企业债务，加快“僵尸企业”出清，有效防范
化解企业债务风险，助推经济提质增效。 侯马热电分公司为侯马发电有限公司出清
工作的相关事宜提供相关服务。

6.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关于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
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6〕45 号）、《山西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转发省国资委、省财政厅关于国有企业“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实施意见的
通知》（晋政办发〔2017〕118 号）、《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
发关于山西省国有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的实施意见》（晋办发〔2017〕41 号）、《临汾
市人民政府关于关于转发市国资委市财政局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
移交工作方案的通知》（临政办字〔2017〕108 号）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等有关法律、政策，为更好推进侯马发电有限公司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
移交工作等事宜，侯马热电分公司为其提供相关服务。

7.为了完善城市总体规划，改善城市交通环境，侯马市政府要求拆除侯马发电
有限公司废弃铁路专用线，并以侯政发〔2017〕31 号《侯马市人民政府关于拆除侯马
发电公司废弃铁路专用线的通知》 进行了文件下发， 要求及时向上级公司进行汇
报，依照批复程序取得批准。 根据侯马市政府通知要求，侯马热电分公司为其提供
相关服务。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侯马热电分公司与侯马发电有限公司的各项交易根据自愿、平等、互利互

惠、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 交易价格均按照市场公允价格，并签订相关交易协议，对
关联交易价格予以明确。

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价格符合标的服务的客观价值，定价公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定价明确，价格公允。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灰场维保协议，合同价 600 万元。
主要内容：对坝体巡回检查，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汇报，并进行处理；灰场内的贮

灰不能擅自外运或开挖；坝体禁止载重车通行；坝体及灰场内禁止倾倒建筑和生活
垃圾；灰场内禁止建造构筑物及种植农作物、树木；灰场要做好雨季防洪措施，坝体
沉裂缝及雨后冲刷的沟、槽、坑等，及时用土填平、夯实；秋风季节做好灰场的防火
及扬尘措施。

2.厂区安全保卫及构筑物维护协议，合同价 2380 万元。
主要内容：拆除废弃水源线路；厂区内杂草、树叶进行彻底清理；厂前区垃圾外

运；树木及花草进行修剪；沿街建筑，进行外墙瓷砖水冲洗；厂区杂草及卫生日常清
理及保洁；厂区 24 小时巡逻，确保不发生火情及其他事件；厂区地上、地下设施进
行安全排查，对存在隐患的区域进行更换治理；原办公楼、检修楼、服务楼进行日常
维保；防洪沟淤泥清运并做好雨季防洪措施。

3.灰场委托治理协议，合同价约 3200 万元。
主要内容：按照治理方案进行施工；按照侯马市要求，将周边村民倒入灰场区域

的生活垃圾及建筑垃圾约 2.5 万立方米，清运至侯马市垃圾场；利用热电的灰及渣
对灰场盗挖形成的坑进行回填，回填量 1.2 万立方米；场地平整 31.1582 万平方米；
寻找 17.6 万立方的黄土至灰场，暂按 500mm 厚覆盖及平整碾压。

结算方式：覆土厚度以实结算。
4.厂区土地综合开发服务协议，合同价 1500 万元。
主要内容：协调落实《关于收回大同煤矿集团侯马发电有限公司使用的部分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函》（侯政函〔2018〕1 号）。文件内容：拟收回侯马发电有限公司
使用的位于侯马市新田路南侧的部分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包括生产区、生活
区、灰场，总计 406111.79 平方米；协调落实厂区 141 亩土地，侯马市政府用于实施
侯马市第二中学和城市道路建设的补偿事宜； 完成侯马市政府对毗邻城市主干线
（新田路）的厂区 101 亩土地性质，由原划拨用地变更为商业用地性质，通过招拍挂
的方式进行出售，取得该宗地补偿收益。

5.侯马发电有限公司出清服务协议，合同价 200 万元。
主要内容：成立《出清组织机构及领导组》，明确工作职责；摸清债权债务情况、

土地资产情况、近年来采取的措施、涉诉案件情况；根据土地综合开发进展情况，上
报电力能源公司， 确定出清方式； 申请关停小火电给予税收房产土地税减免等政
策；聘请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资产审计、评估，在国有产权交易中心进行资产
处置挂牌竞价转让；办理公司出清的所有手续并完成出清上报。

6.三供一业移交服务协议，合同价 350 万元。
主要内容：对所有资产进行摸底造册；对水、电、暖施工图进行审核并提出修改

意见；协调三供一业施工单位进行生活区改造；对三供一业移交范围资产进行移交
并完善所有手续。

7.铁路专用线拆除服务协议，合同价 300 万元。
主要内容：联系沟通山西方略保税物流中心有限公司、侯马普天通信电缆有限

公司，合理安排运输方式，保证正常生产经营；联系沟通太原铁路局，取得拆除铁路
专用线的批复文件；组织太原局集团公司总工室、货运处、工务处、电务处、安监室、
施工办；侯马车务段；侯马电务段；侯马北工务段；太原通信段等相关人员做好拆除
协调工作；拆除 1# 道岔、电 3# 道岔及迂 2 道、电 5# 道岔至专用线尾部线岔设备；
电 1#、电 3#、电 5# 道岔拆除后连通线路；协调督查侯马车务段办理取消侯马发电
有限公司铁路专用线报告。

协议生效条件：提供相关服务开始时。
协议生效时间及有效期限：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止。
交易标的的交付状态、交付时间：根据服务性质逐步完善提供相关服务。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发生的关联交易是侯马发电有限公司工作所需，侯马热电分公司为其提供

相关服务，同时获得公允收益。 侯马热电分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价格依据市场条件
公平、合理确定，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构成重大影响。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本年初至披露日与侯马发电有限公司未发生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本次公司侯马热电分公司与大同煤矿集团侯马发电有限公司

进行关联交易， 是侯马发电有限公司工作所需， 侯马热电分公司为其提供相关服
务，同时获得公允收益，属于正常商业行为，并且定价明确，价格公允。

2.独立意见：公司第九届十二次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议并获得通
过。 该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本公司的根本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审议议
案时，关联董事刘文彦先生、师李军先生、常春先生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九、其他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同业竞争，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等事项。 本次交易后，不

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不涉及职工安置。
十、备查文件
1.公司九届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九届十二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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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同华发电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委托贷款概述
（一）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漳电同华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华发电”）于

2017 年 1 月 24 日通过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八届八次董
事会审议，同意其与忻州楚能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忻州楚能”）合作开发山
西省忻州市忻府区庄磨镇 20MWp 光伏发电项目。 该项目建设期间，为解决该项目
的短期资金需求，忻州楚能与同华发电、总包方等单位签订了四方合作协议，并向
同华发电办理了股权质押手续，同华发电经过其四届七次董事会审议，同意与忻州
楚能签订委托贷款协议。 从 2017 年 2 月 24 日起，同华发电累计对忻州楚能提供委

托贷款 10014.24 万元。
上述委托贷款不属于关联交易。
（二）内部决策程序
为了保证公司在忻州市忻府区庄磨镇 20MWp 光伏发电项目顺利完成，以及进

而对忻州楚能的收购工作顺利完成，同华发电向忻州楚能提供了委托贷款，上述委
托贷款事项已经公司九届十二次董事会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结果
补充审议通过。

二、委托贷款对象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名称：忻州楚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郁从兵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经营范围：新能源技术咨询服务、开发；太阳能产品研发及太阳能光伏电站开

发、建设、运行。（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地址：忻州市忻府区庄磨镇下曹村
（二）最近一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

单位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所有者权益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持股
比例

忻州楚能新能源
有限公司 9836 9486 350 1109 360 0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余额为 58.325 亿元，其中 58.29 亿

元为公司通过商业银行及集团财务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委托贷款。 近几年来，借款
单位没有发生逾期情况。

特此公告。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767 证券简称：漳泽电力 公告编号：2020 临－008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经公司九届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 2月 6日（周四）上午 9:00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 2月 6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2 月 6 日上午 9:30 至

11:30，下午 13:00至 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年 2 月 6 日
0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 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
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
表决权。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互联网系统投票中
的一种。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
票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0年 2月 3日
7.出席对象：
（1）截至 2020 年 2 月 3 日（周一）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
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表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公司 15楼 1517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提案名称
提案 1关于全资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提案 2关于为下属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2.披露情况：以上提案已经公司九届十一、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决议公告刊登于

2019年 12月 21日、2020年 1月 21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3.无特别强调事项。
三、提案编码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00 总议案 √
1.00 关于全资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
2.00 关于为下属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
四、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20年 2月 6日上午 8:00—8:50
2.登记地点：太原市晋阳街南一条10号漳泽电力资本市场与股权管理部（1406房间）
3.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

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3）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

理登记手续；
（4）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信函登记地址：公司资本市场与股权管理部，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通讯地址： 太原市晋阳街南一条 10 号漳泽电力资本市场与股权管理部（邮编：

030006）

传真号码：0351-7785894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二。
六、其它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351—7785895、7785893
联系人：赵开 郝少伟
公司传真：0351—7785894
公司地址：太原市晋阳街南一条 10号
邮政编码：030006
2.会议费用：会议预期半天，交通食宿费自理。
七、备查文件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九届十一、 十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 临

-119、2020临 -002）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女士 / 先生代表本人（单位）出席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授权其对会议议案按下表所示进行表决，授权期限：自
本授权委托书签发之日起至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00 总议案
1.00 关于全资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2.00 关于为下属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注：请在表决结果的“同意”、“反对”、“弃权”项下，用“√”标明表决结果。 同一
议案只能在表决结果标明一处，即“同意”或“反对”或“弃权”，都未标明的视为弃
权，标明了两处或三处的视为无效，计入无效票数。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委托人有效期限：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日期：
附件二：

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767
2.投票简称：“漳电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 年 2 月 6 日的交易时间，即 9:30-11:30 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通过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的时间为 2020 年 2 月 6 日 09:15，结束时间为 2020 年 2

月 6 日 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

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 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
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oc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
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